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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C 转认证及产品接受规定 
1 目的 

规范 OFDC 接受认证委托人转认证，接受其他机构认证的产品旨在便于认证委

托人扩大或者调整其认证产品的市场范围。 

2 范围 

转认证适用于 OFDC 承认的其他认证机构的认证决定，对获得并保持其他认证

机构认证的认证委托人的接受； 

产品的接受仅限于对 OFDC 获证组织使用某一批次产品的接受，而不是对生产、

加工、销售该产品的单位的认证。 

3 职责 

颁证委员会负责做出转认证及产品接受的决定； 

认证部负责将认证决定通知认证委托人。 

4 程序 

4.1 转认证 

4.1.1 认证委托人申请转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并提供相应文件以证实： 

1）获得其他认证机构的有机认证， 

2）有机认证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3）所有的不符合已关闭，并不得处于证书暂停期内， 

4）GAP 认证委托人必须遵循 CNCA-N-004《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实施规则》

要求。 

4.1.2  OFDC 必须按正常检查认证程序对转认证的认证委托人实施检查认证。 

4.1.3 同一认可范围/认证标准下，OFDC 可承认转出机构的前次认证结果；不同认

证范围/认证标准下，OFDC 可根据认证委托人/操作者现在和以前的认证情况免

除或缩短对转换期，免除或缩短转换期的决定须通过相关的历史性记录（包括

原认证机构提供的最新的检查报告）的审核做出。 

4.1.4 对于涉及到 COR, NOP 标准的转认证，认证委托人应提交转出机构出具的声

明，内容至少包括认证委托人认证状态有效保持，所有的不符合都得到了纠正，

并无合同纠纷等。OFDC 应告知认证委托人以下内容：认证委托人可保持现有

认证状态，但认证委托人在获得 OFDC 证书时，应及时书面通知转出机构并返

还认证证书，终止与转出机构的认证合同，保留并向 OFDC 提交相应证据，转

出机构发放的有机标识在 OFDC 发放证书后不得使用在认证产品上。 

4.1.5 对于涉及到EU等同标准的认证，OFDC应向转出机构索要认证委托人的信息，

以确认认证委托人提交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1.6 颁证委员会将根据所有相关的信息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没有充分的可利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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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或检查程序，或者被其他认证机构认证的产品不符合 OFDC 的要求，则不会

批准转认证的申请。 

 

4.2 产品的接受 

4.2.1 提出产品接受的申请。认证委托人/OFDC 获证组织向 OFDC 认证部提出申请，

接受对其他认证机构认证的某有机产品，或接受对 OFDC 认证的其他认证类别的有机

产品，并提交文件审核所需的相关材料。 

4.2.2 由 OFDC 认证部组织文件并交由颁证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 

（1）OFDC 必须审核产品原认证机构的最新的认可证书（如果有）、检查报告、认证

决议以及证书复印件等材料，应包括认证面积、认证产品、认证量、证书有效期、

不符合项、整改情况等信息。 

（2）对于多成分的产品，OFDC 应审核的所有有机认证的原配料的最新检查报告，

并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是否要进一步审核产品原配料的其他相关材料。 

（3）对 OFDC 认证的其他认证类别的有机产品的接受，需对 OFDC 相关认证文件进行

文审。 

4.2.3 审核的结果。OFDC 颁证委员会审核小组对其他认证机构所认证的产品进行文

审，并需要原认证机构确认相关认证信息是准确、完整和最新的；或对 OFDC 认

证的其他认证类别的有机产品进行文审后，确认产品认证信息是准确、完整和最

新的，并且确认该获证组织的所有不符合项均已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并验证改

进措施有效，而且获证组织在获证后没有发生过违规行为，则可接受对该产品的

有机认证结果。 

4.2.4 接受产品的范围和总量。根据不同认可范围/认证标准，OFDC 应采取相应的措

施： 

1） GB/T 19630《有机产品》认证：仅接受获得同样认证的产品，并且产品的认证

证书处于有效期内，未被暂停或撤销。 

2）OFDC 标准认证：对于获得当地政府有机项目许可，或 CNAS 或 IOAS 承认的其它

认可机构的 ISO/IEC 17065 认可（有机认证项目）的认证机构在认可范围内的有

机认证产品，或 OFDC 认证的其他认证类别的有机产品，或其他机构使用 IFOAM

标准族标准认证的产品，如果要作为配料用于 OFDC 的 IFOAM 认可范围内的认证

产品， OFDC 可以通过文件审核予以接受，在该情况下接受的所有配料的总量不

得超过终产品总量的 40%。 

4.2.5 规定产品的使用标志。根据审核结果确认认证委托人使用 OFDC 接受产品所生

产的终产品可以使用相应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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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接受产品的时限。产品接受的有效期等同于该产品所持证书的有效期。 

4.3 所有转认证及产品接受的决定和文件都应按记录控制要求归档。 

 

 

5 支持性文件 

文件号 文件名 

OFDC-D16-03 OFDC 接受其他机构认证产品的审核表 

 


